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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結核病是全球最嚴重的呼吸道傳染病之一，全世界至少有 32%的人

曾受到結核菌感染。由於全球結核病疫情嚴重，世界衛生組織於 1993 年發

佈全球進入應變結核病危機，並提出都治防治方案。台灣於 2006 年全面實

施痰塗片結核陽性病患都治計畫，委由衛生局聘用專職的關懷員協助執行

「送藥到手、服藥入口、吞了再走」監督服藥工作。 

目的：本研究目的在比較花蓮縣結核病都治計畫下，醫師、地段護士、關

懷員三種不同階層治療管理者的副作用紀錄差異，並了解結核病個案使用

抗結核藥物之副作用的發生情形。 

研究方法：以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經通報確診進入花蓮縣

都治計畫，且並完成管理的個案為對象，收集個案相關管理紀錄資料進行

觀察性研究，依人口學變項、藥物副作用產生有無、藥物副作用產生次數、

藥物副作用起始日以及產生藥物副作用與治療成功之相關性進行描述性以

及推論性分析。 

結果與討論：符合研究定義之對象共有 436 人。以醫師相關紀錄而言，有

30.39％一線藥病人有副作用紀錄。同時被 3 種管理紀錄登載到副作用者僅

有 11.47％。三種紀錄均顯示，副作用以視力減退、皮膚過敏、關節痛或尿

酸值升高、肝毒性症狀等 4 類症狀較多，另無副作用者有較高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但只有在醫師及關懷員紀錄中的 6 個月療程有達到

顯著差異。關懷員紀錄顯示，較早發現使用一線藥病患之副作用者，有較

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且以 9 個月療程達到顯著差異。 

結論：透過詳實的紀錄過程才能確實掌握病患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發生情

形，並有效以團隊力量協助就醫進而影響到治療的結果。 

關鍵字：結核病、直接觀察療法(都治)、關懷員、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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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uberculosis (TB)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ld. Scientific evidence showed more than 32%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s were infected with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increasing epidemic of TB,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eclared 

tuberculosis a global emergency and developed the Direct Observed 

Short-course Therapy (DOTS) in 1993. The DOTS program was carried out for 

smear-positive patients nationwide in Taiwan since 2006 under the observation 

of certified outreach workers to minimize treatment failure, relapse, and 

drug-resistance.  

Aim: Patients under DOTS in Hualien County were included to measure the 

occurrence of side-effects from taking anti-tuberculosis drugs among them. In 

this study, we also evaluated the quality of side-effect recording by outreach 

workers in Hualien County. 

Methods: Patients under DOTS during January 1, 2008 and July 31, 2009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Observational study was performed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case management records from physicians, public health nurses, and 

outreach worker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occurrence of side-effect and the quality of side-effect record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36 patients met the case definition and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In records documented by physicians, the side-effect 

occurrence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first-line anti-TB drugs were 30.39%.  

Only 11.47% of the same side-effects recorded of the same patient in the three 

sources.  Among them, visual disturbance, arthralgia, erythema, and hepatitis 

were the highest four symptoms of these patients.  Patients without side-effects 

had higher proportion in completing treatment course within six to twelve 

months, especial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records by physicians and 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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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in six months treatment course. In addition,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first-line anti-TB drugs whose initial side-effects were documented earlier by the 

outreach workers exhibited higher proportion in completing treatment course 

within six to twelve months, especiall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records 

documented in six months treatment course. 

Conclusions: By precisely recognizing, recording side-effects and timely 

transferring those patients for medical evaluation would improve completing 

treatment course of TB. 

Key words: tuberculosis, DOTS, treatment supporter, side-effect 



前言 

結核病是全球最嚴重的呼吸道傳染病之一，全世界至少有 32%的人曾受到

結核菌感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2006 年全球結核病每 10 萬人口發生率為

139，而每 10 萬人口死亡率為 25 [1, 2]。同樣地，結核病也是台灣發病人數及死

亡人數最多的傳染病之ㄧ， 2006 年全國每 10 萬人口發生率及死亡率分別為

67.38 和 3.65，而花蓮縣結核病疫情相較於全國更是嚴重，以 2006 年為例，花蓮

縣每 10 萬人口發生率及死亡率分別為 120.42 和 9.24 [3]。 

由於全球結核病疫情趨於嚴重，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93 年發佈全球進

入應變結核病危機，並提出都治(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 , DOTS)

的防治方案以對抗此情形 [2]。台灣於 2002 年全國全面實施痰塗片結核陽性病患

都治計畫，計畫旨在降低治療失敗、病患復發機率及國內抗藥結核菌比例 [4, 5]。

根據疾病管制局 2006 年 4 至 12 月痰塗片結核陽性病患接受治療後的結果，花蓮

縣的治療成功率為 55.4%，遠低於全國的 74.5%，其中有實施都治的治療成功率

為 53.5%，治療不成功者有 7.1%為多重抗藥結核病患，而多重抗藥性比例高低均

可能與抗結核藥物副作用直接或間接相關。 

目前抗結核藥物的第一線用藥有 Isoniazid (INH)、Rifampin (RMP)、

Pyrazinamide (PZA)、Ethambutol (EMB)、Streptomycin (SM)，而第二線用藥有

Levofloxacin (LEVO)、Moxi-floxacin (MXFX)、Rifabutin (RBT)、Kanamycin (KM)、

Amikacin (AMK)、Pro-thionamide (TBN)、Para-aminosalicylate (PAS) 、Cycloserine 

(CS)，另有固定成分複方製劑，如一錠Rifater (RFT)同時含有 INH、RMP、PZA，

可防止病患選擇性服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台灣對於一個新結核病患的

優先處方為以 INH + RMP + EMB + PZA 治療 2 個月後，再以 INH + RMP 治療 4

個月，總共為期 6 個月的療程 [6]。除菌株藥敏試驗顯示對 INH、RMP、EMB

中任 2 種以上藥物抗藥，或病患對前述藥物任 2 種以上產生嚴重副作用以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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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輕易使用第二線用藥。 

抗結核藥物之副作用主要分成 2 大類，第 1 大類為藥物過敏反應，常發生於

服藥的第一個月，如皮疹及關節痛等；第 2 大類為毒性反應，如耳毒性、腎毒性

及肝臟毒性等 [6]。當病患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時就容易出現服藥遵從性不佳情

形，也因此容易造成多重抗藥結核菌的產生或結核病的復發，1994 年Weis 的研

究指出，都治計畫可以有效降低這類多重抗藥結核菌的產生，或結核病復發的比

例 [7]。不論是否加入都治計畫，病患每月至少回診 1 次，地段護士也須每月至

少訪視病患 2 次，病患察覺發生副作用時，可在這時候反應，但病患若在回診日

或訪視日之間察覺發生副作用，就無法及時反應，因此出現服藥不規律或選擇性

服藥等問題。若病患加入都治計畫者，關懷員每星期須至少有 5 次以上親自送藥

給病患，監督其確實服藥，並詢問或評估有無發生藥物副作用，如此應可減低病

患服藥遵從性不佳情形，但有時病患不會自行表達，或不會表達，或因不想吃藥

而隱瞞等，都治關懷員都須主動關心。 

綜合關於第一線抗結核藥物副作用諸多研究報告，副作用發生率介於 0.6%

至 24.8%之間，而且抗結核藥物副作用會導致病患服藥遵從性不佳，是影響治療

成功率的一個重要因素。[8-11]。台灣都治計畫聘用數百名專職關懷員，但並非

每位均有醫藥相關背景，亦無法作一些科學性檢驗，對於副作用症狀的程度以及

是否真為抗結核藥物所引起，有其限制性，但此副作用紀錄所顯示的現象可能和

都治關懷員有無主動關心有關，進而影響治療安全與病患遵從性。 

本研究以花蓮縣結核病都治計畫實施病患為研究對象，探討抗結核藥物副作

用被紀錄率，以及副作用發生與治療成功率之相關性，同時分析都治計畫關懷員

對病患副作用之記錄及關懷品質，以作為衛生單位對都治關懷員在職教育訓練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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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間在案之花蓮縣 13 個鄉鎮

確診結核病病患，並透過都治計畫之結核病診療諮詢委員審核判定為「納入都治

計畫對象」，且經都治團隊關懷並完成管理者或銷案者。 

二、資料來源： 

數位資料收集自疾病管制局中央傳染病追蹤系統，紙本資料收集自結核病治

療管理作業過程中之相關記錄及表單。資料包括醫師相關紀錄、地段護士相關紀

錄、關懷員相關紀錄等三類。醫師相關紀錄為結核病就醫照護及生化日誌、就診

紀錄黃單。地段護士相關紀錄為結核病地段訪視日誌、結核病治療管理記錄卡次

頁及續頁。關懷員相關紀錄為DOTS 結核病專案日誌、就診紀錄紅單背面、結核

病人服藥紀錄。 

三、資料類別： 

收集之資料項目，包括結核病病患基本人口學特徵（如性別、年齡）、病患管

理相關日期(如通報日、完成管理日、都治加入日)、服藥相關資料(如開始服藥日、

結束服藥日、服用藥物種類)。醫師、地段護士或關懷員評估或病患主訴發生副

作用相關分類，則參考疾病管制局 2008 年結核病診治指引 [6]，包括週邊神經症

狀、視力減退、耳毒性症狀、胃腸症狀、關節痛、尿酸值升高、皮膚過敏、肝毒

性症狀、腎功能指數異常、血小板減少等。 

四、相關定義： 

(一) 治癒 (cure)：療程在 12 個月以內的病患，其治療過程中至少一次痰陰性

且最後一個月之治療時痰陰性。 

(二) 完成治療 (completed treatment)：療程在 12 個月以內的病患，最後一個月

之治療時無痰陰紀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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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治療成功 (treatment success)：指符合治癒或完治條件的病患。 

(四) 失落 (default)：治療過程中連續中斷 2 個月以上，或超過 12 個月病患。 

(五) 失敗 (failure)：包括新病患於治療第 5 個月依然痰陽性、再治病患於治療

最後依然痰陽性、治療前痰陰性且治療 2 個月後變成痰塗片或培養陽性

的病患。 

(六) 死亡 (died)：病患於治療過程中因任何原因死亡。 

(七) 多重抗藥 (MDR-TB)：菌株對 INH 及RMP 同時具有抗藥性。 

(八) 一線藥病患：在整個療程中僅服用第一線抗結核藥物。 

(九) 二線藥病患：在療程中因抗藥性或嚴重副作用而停用某部分第一線藥物

改用第二線藥物。 

(十) 副作用紀錄蒐集原則：在療程中任何時刻曾經被記錄有產生副作用均被

視為有發生副作用者。在不同紀錄之類似症狀均被視為同一種副作用紀

錄，如頭暈與暈眩、腹痛與腹部不適。 

1、 副作用紀錄品質：以副作用種類及副作用起始日兩方面來探討。 

2、 副作用種類：同一位病患在整個療程中所有曾經出現的副作用種類，有

發生副作用的病患才會分析此變項。 

3、 副作用起始日：病患所有曾經出現的副作用中，第一出現副作用的最早

紀錄日和開始服藥日間的間隔天數；有發生副作用的病患才會分析此變

項。 

4、 療程：即開始服藥日至結束服藥日的時間，分別以 6、9 或 12 個月為分

析時間切點，分析療程小於等於或大於此切點的兩群體差異。完成療程

的病患才會分析此變項，治療過程中死亡病患不分析此變項。 

五、統計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依研究對象之性別、年齡、治療結果、療程、藥物種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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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論性統計：以卡方檢定(χ2 test)比較各類別變項間的差異，倘若有大於20%

細格數的期望值小於 5，則進行費雪氏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p 值小

於 0.01 視為有顯著差異。 

(三) 分析軟體為 SPSS 14.0.2C 中文版。 

六、資料保密： 

研究過程中遵守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不洩漏傳染病病人之姓名、病歷及病史

等有關資料。可接觸隱私資料僅為主持人及本計畫研究人員。 

資料收集先從疾病管制局中央傳染病追蹤管理系統下載符合研究條件及研

究期間的個案名單 csv 檔(此檔案格式不含超連結)，檔案下載進電腦後匯入 mdb

檔，並設定開啟保護密碼及加密檔案屬性(後面的敘述以A.mdb 取代)，再從此系

統子介面、結核病相關訪視紀錄及就診手冊等，收集個案的抗結核藥物副作用資

料並填入 A.mdb 中，此收集動作只在一台位於疾病管制局第六分局第一科的個

人電腦(後面的敘述以電腦A 取代)中進行，A.mdb 也只儲存於電腦A，禁止轉存

入任何儲存裝置。電腦 A 需輸入密碼才能使用，且有安裝防毒軟體及每天更新

和掃毒 1 次。 

資料分析前先去除隱私資料(如個案姓名、身分證號)或轉換成次級資料。轉

換原則為將 A.mdb 中的個案依鄉鎮別排序後給予流水號以代替身分證號，相關

日期的轉換方式如：開始服藥日和結束服藥日相減，以產生治療期。轉換完成後

匯出成不含隱私資料的 A.xls，而 A.mdb 轉存至光碟並將電腦 A 中之 A.mdb 刪

除，光碟由計畫主持人保管且僅限置於個人辦公室中，之後如需使用僅限從光碟

直接開啟該A.mdb 檔，不能另存新檔。 

研究完成後，研究所得結果在任何期刊或研討會中均以次級資料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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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可供辨識的個案資料。計畫主持人如離開疾病管制局，光碟需交給疾病管

制局內被指定之人員並依上述(資料保密第二段)方式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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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花蓮縣都治結核病患基本分析 

研究對象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31 日間在案之花蓮縣 13 個鄉

鎮確診結核病病患，並透過都治計畫之結核病診療諮詢委員審核判定為「納入都

治計畫對象者」，共計 872 位。經資料檢視後，排除未加入都治計畫者 126 人、

治療中 192 人、外籍人士中途遣返 12 人及非結核病病患 106 人，因此，最後納

入研究分析者共計 436 人。 

本研究分析樣本 436 人，男性有 309 人(70.87%)，女性有 127 人(29.13%)，

平均年齡為 52.95 歲，41 至 60 歲間為 155 人(35.55%)，所佔比例最多。在治療結

果分類上，159 人(36.47%)為治癒，195 人(44.72%)為完治，9 人(2.06%)為失落，

2 人(0.46%)為失敗，20 人(4.59%)為因結核病死亡，51 人(11.7%)為非因結核病死

亡。若依療程長短分類，有 165 人(37.84%)在 6 個月內完成療程，140 人(32.11%)

在7至9個月間完成療程，49人(11.24%)在10至12個月間完成療程，11人(2.52%)

大於 12 個月才完成療程，71 人(16.28%)在療程中死亡。在服用藥物種類上，有

385 人(88.30%)為一線藥病患，51 人(11.7%)為二線藥病患。抗藥性分類上，有 400

人(91.74%)其分離菌株無抗藥性，其餘有抗藥性部分，7 人(1.61%)為多重抗藥性，

24 人(5.5%)為 INH 抗藥性，5 人(1.15%)為其他抗藥性，如表一。 

二、一線藥與二線藥結核病患分析 

若將研究對象依治療藥物種類進行分類比較，結果顯示男性在使用二線藥的

比例(72.55%) 較一線藥比例 (70.65%) 為高，女性則相反，但男女性在一、二線

藥的使用比例，未達顯著差異(χ2=0.079，p=0.779)。在年齡分布方面，無論使用

一線藥或是二線藥治療的病患，均以 41 至 60 歲佔多數，分別為 138 人 (35.84%)

及 17 人 (33.33%)，但年齡在一、二線藥的使用比例，並未達顯著差異(χ2=4.010，

p=0.405)。而抗藥性菌株在二線藥病患中的比例(37.25%)比一線藥病患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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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菌株抗藥性與一、二線藥的使用比例具顯著差異 (χ2=64.113，p<0.001)，

如表二。 

若近一步分析醫師、地段護士與關懷員等 3 種副作用紀錄情形，發現僅有醫

師紀錄之病患副作用與一、二線藥的使用比例，具顯著差異(χ2=38.261，p<0.001)，

地段護士與關懷員則均未達顯著差異(χ2=0.513，p=0.474；χ2=3.677，p=0.055)。

至於副作用種類與副作用起始日方面，在醫師、地段護士與關懷員等 3 種副作用

紀錄品質，均未達顯著差異。而治療成功 (包含治癒或完治)在一線藥病患中的比

例 (83.64%) 比二線藥病患 (62.75%) 高，顯示治療結果與一、二線藥使用比例，

具顯著差異(Fisher’s exact test=15.811，p=0.001)。在療程方面，6、9 或 12 個月內

完成療程者，在一線藥病患的比例(分別為 42.34%、74.55%及 84.16%) 均比二線

藥病患 (分別為 3.92%、35.29%及 58.82%)為高，顯示不同療程(I、II、III)與一、

二線藥使用比例，具顯著差異(p 值均小於 0.001)，如表三。 

三、花蓮縣抗結核藥物副作用記錄率分析 

比較使用一線藥及二線藥產生副作用種類被記錄的情形，在 385 位使用一線

藥病患中，醫師、地段護士及關懷員個別紀錄中，均以發生皮膚過敏的副作用佔

最多，分別為 9.87%、25.45% 及 19.74%。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在 3 種紀錄中也

有較高的被記錄率，分別為 7.53%、14.55% 及 9.87%；而胃腸症狀在地段護士

及關懷員紀錄中有較高的被記錄率(分別為 21.82 %及 11.43% )，但在醫師紀錄則

無此現象(4.16%)。整體來說，使用一線藥病患在 3 種紀錄中曾經被記錄到有副

作用者分別 117 人(30.39%)、206 人(53.51%) 及 157 人(40.78%)，如表四。 

51 位使用二線藥病患中，在醫師紀錄中，被記錄率最高的副作用為肝毒性

症狀(47.06%)，而在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紀錄中，被記錄率最高仍為皮膚過敏(均為

37.25%)。整體來說，使用二線藥病患在 3 種紀錄中曾經被記錄到有副作用者分

別為 38 人(74.51%)、30 人(58.82%)及 28 人(54.90%)，如表五。 

 11



若進一步從病患性別或年齡 2 個層面來分析 3 種紀錄中副作用被記錄情形，

結果發現在使用一線藥病患的醫師紀錄部分、使用二線藥病患的醫師、及關懷員

紀錄部分，均為男性在有被記錄副作用的比例較無被記錄副作用者高。而在使用

一線藥的地段護士、關懷員紀錄部分、及使用二線藥病患的地段護士紀錄部分，

則均為女性在有被記錄副作用的比例較無被記錄副作用者高，但僅在使用一線藥

病患的地段護士紀錄達到顯著差異(χ2=7.915，p=0.005)，如表六及表七。在年齡

方面，使用一線藥病患在醫師紀錄的 41 歲以上、地段護士紀錄的 21 歲至 80 歲

間、及關懷員紀錄的 41 歲至 60 歲間有被記錄副作用的比例均較無被記錄副作用

者高。使用二線藥病患在醫師紀錄的 21 歲至 60 歲間、地段護士紀錄的 41 歲至

80 歲間、及關懷員紀錄的 20 歲以下及 41 歲至 80 歲間有被記錄副作用的比例均

較無被記錄副作用者高，但僅在使用一線藥病患的關懷員紀錄達到顯著差異

(χ2=16.787，p=0.002)，如表六及表七。 

整體來看，在所有症狀中僅醫師紀錄有耳鳴、尿酸過高、肝功能指數異常、

腎功能指數異常、血小板低下等症狀，僅地段護士紀錄有黃疸此症狀，僅地段護

士及關懷員紀錄有聽覺減退此症狀，其餘症狀在 3 種紀錄中均有記錄，其一致性

如表八。視力模糊、噁心、關節痛及皮膚起疹在 3 種或任 2 種紀錄中均為一致性

較高的症狀，且 3 種紀錄均曾經記錄到有副作用者為 50 人(11.47%)。 

四、抗結核藥物副作用發生與治療結果之相關性 

比較副作用發生情形與治療結果或療程長短之相關性，結果顯示使用一線藥

病患在醫師紀錄中，無發生副作用者在治療成功佔有較高比例(94.92％)，而在地

段護士及關懷員紀錄中，則為有發生副作用者在治療成功佔有比例較高，但均未

達顯著差異(χ2值分別為 1.417、0.234 與 0.289；p 值分別為 0.234、0.629 與 0.591)，

如表九。使用二線藥病患在醫師及地段護士紀錄中，有發生副作用者在治療成功

佔有較高比例，而在關懷員紀錄中，則為無發生副作用者在治療成功佔有較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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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7.78％)，但均未達顯著意義，如表十。 

若以療程長短(I、II、III)區分，在 3 種紀錄中，使用一線藥病患無發生副作

用者，均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但僅在醫師及關懷員紀錄

中，6 個月內完成療程者達到顯著意義(χ2值分別為 29.988 與 13.094；p 值均小於

0.001)，如表九。使用二線藥病患，在醫師紀錄中，有發生副作用者有較高的比

例在 6 或 9 個月內完成療程，而在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紀錄中，除地段護士紀錄的

療程 II 外，無發生副作用者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但均未

達顯著意義，如表十。 

五、副作用紀錄之品質與療程長短之相關性 

本研究從副作用種類和副作用起始日來探討紀錄品質，並以療程長短來分析

對紀錄品質的影響性，結果如表十一、表十二、表十三和表十四。使用一線藥病

患在 3 種紀錄中，副作用種類僅有 1 種者，除醫師紀錄的療程 II 外，均有較高的

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但均未達顯著差異，如表十一。而使用二線

藥病患中，則在 3 種紀錄中，副作用種類大於 1 種者，除關懷員紀錄的療程 II、

III 外，均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但均未達顯著差異，如表

十二。 

另從副作用起始日來探討，使用一線藥病患者，在醫師及地段護士紀錄中副

作用起始日大於 2 個月者，除地段護士紀錄的療程 II 外，均有較高的比例在 6、

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而關懷員紀錄部分，副作用起始日在 2 個月內者，均

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且在以 9 個月作為療程分割點時，

達到顯著差異 (χ2=10.758；p=0.001)，如表十三。使用二線藥病患中，在 3 種紀

錄副作用起始日在 2 個月內者，均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

但未達顯著差異，如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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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使用一線藥及二線藥病患基本特性差異 

抗藥性菌株在二線藥病患中的比例明顯比一線藥病患高，且具顯著差異，乃

是因為部分二線藥病患是其菌株藥敏試驗顯示 INH、RMP、EMB 中任 2 種以上

抗藥，而開始服用第二線藥所致，而二線藥病患其分離菌株對 INH 或RMP 抗藥

的比例(33.34%)為一線藥病患(3.63%)的 9.18 倍（資料未呈現）。在 6、9 或 12 個

月內完成療程者(包括治癒或完治)，在一線藥病患中的比例明顯比二線藥病患

高，乃是因為因 INH 及RMP 是抗結核病藥物中最有效的 2 種核心藥物，二線藥

病患常因副作用或抗藥性而停用此 2 藥物中一種或全部，進而延長療程也影響到

治療結果的判定。 

使用一線藥及二線藥病患副作用紀錄率差異 

視力減退、皮膚過敏、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肝毒性症狀等 4 類症狀，是抗

結核病藥物副作用中較常見的症狀。視力減退常為EMB引起，皮膚過敏常為 INH

及RMP 引起，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常為 PZA 引起，而肝毒性症狀則常為 INH、

RMP 及 PZA 引起 [9,12,13]。在本研究中，使用一線藥病患中此 4 類症狀同樣也

是發生比例較高，但肝毒性症狀在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的紀錄比例較低，可能是無

抽血檢驗相關記錄，故其僅能藉由觀察病患外觀有無黃疸情形來評估。而在醫師

紀錄方面，使用二線藥病患的肝毒性症狀紀錄發生率為一線藥病患的 7.25 倍，

推測是在肝毒性症狀發生後，常導致無法繼續使用引起該症狀的藥物而改服用二

線藥，且本研究中所指有副作用者，為療程中任何時刻曾經被記錄有副作用發

生，故此部分的人會被歸於使用二線藥病患，導致使用二線藥病患的肝毒性症狀

紀錄發生率較高。 

在一線藥整體副作用紀錄率方面，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紀錄高於醫師紀錄，可

能是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的觀察頻率較高，及其醫學專業上較無法判斷該症狀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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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抗結核病藥物或是其他原因所引起。另外，在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紀錄中，使用

一線藥及二線藥病患副作用紀錄率差異較醫師紀錄小，可能是其無法進行相關檢

測，以獲得無法從外觀上評估的副作用類型。例如本研究發現，地段護士及關懷

員紀錄的胃腸症狀發生比例比醫師紀錄高，即可能是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的觀察頻

率高而較易獲資訊，同時也有可能是醫師在評估後認為其症狀非抗結核病藥物所

引起。 

在性別方面，僅在使用一線藥病患的地段護士紀錄達到顯著差異，男性在無

被記錄副作用比例較高，女性在有被記錄副作用比例較高 (表六)，而其他研究亦

顯示女性較男性易產生副作用 [11,14]。在年齡方面，其他研究顯示大於 60 歲者

較易產生副作用 [9,11]，而在本研究中不管使用一線藥或二線藥病患，41 至 60

歲者均在有發生副作用比例高於無發生副作用 (表六及表七)，其原因為何仍待進

一步地研究。 

抗結核藥物副作用發生與治療成功之相關性 

在副作用發生與治療結果的比較上，不管是一線藥或二線藥的病患，3 種紀

錄均無顯著性差異，但與完成療程(即未在治療中死亡)病患的療程長短(I、II、III)

作比較，使用一線藥病患無發生副作用者，有較高的比例在 6 個月內完成療程，

且在醫師及關懷員紀錄中達到顯著意義，可能是無發生副作用者可以持續標準處

方，而在較短的時間裡治療成功。 

副作用紀錄之品質與療程長短之相關性 

過去研究指出病患服藥遵從性為結核病治療成功的關鍵之一 [15]，服藥遵

從性不佳使得藥效無法持續作用，易導致抗藥性結核菌的產生[7]。而造成服藥遵

從性不佳的因素大多來自家庭及病患個人、社交及經濟、治療及管理三方面 

[16]。家庭及病患個人方面：如無家人支持、酗酒、吸毒、自認已經沒病等 [17,18]，

社交及經濟方面：如失業、交通費用等 [16-18]，治療及管理方面：如照護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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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生活上各種問題的解決能力、病患對醫師或照護者的信任度、藥物副作用等 

[17-20]。Takle 的研究中指出，有副作用病患產生服藥遵從性不佳的比例為無副

作用病患的 4.2 倍 [19]。在都治關懷員教育訓練中，除了教導其如何發現及辨識

病患有無發生副作用，對於副作用的處理也是重要的課題，如及時將訊息回應給

醫師，以調整出對病患更適合的治療藥物種類或服用劑量，相對地也能提高病患

對關懷員的信任，均能改善服藥遵從情形 [21,22]。 

本研究為了想了解副作用紀錄品質和結核病治療的相關性，嘗試從副作用種

類及起始日 2 個變項來探討紀錄品質。使用一線藥病患的副作用種類僅有 1 種者 

(除醫師紀錄的療程 II 外)，及使用二線藥病患的副作用種類大於 1 種者 (除關懷

員紀錄的療程 II、III 外)(表十二)，均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

雖未達顯著差異，然病患在療程初期的就診頻率較高，而醫師在此階段發現其產

生嚴重副作用而改以二線藥治療，因此可能導致使用二線藥病患的副作用種類大

於 1 種者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 

在 Yee 的研究中提到藥物副作用大多在開始服藥後 2 個月內發生 [11]，故

本研究以 2 個月作為時間切點，來探討副作用起始日和結核病治療的相關性。使

用一線藥病患在關懷員紀錄中副作用起始日在 2 個月內者，有較高的比例在 6、

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且在以 9 個月作為療程分割點時達到顯著性，顯示副

作用發現的及時性可能和療程長短有相關性。若和副作用種類一起探討，例如發

現病患有數種副作用，但未及時反應給醫師作為治療參考，則可能使病患出現其

他的病情，或是為了減緩副作用而自行選擇性服藥，如此均有可能導致療程延長。 

總之，結核病治療藥物所產生的副作用多數是可逆的，在完整的治療療程後

治癒率可達 95％以上，大部分的副作用都是短暫性、輕微的或是發生的機率很

小等，但是這些都會因為不同的個體產生強弱不同的表徵。另外，結核病強調是

多種藥物合併使用，這些也都會是增加藥物副作用發生的因素，為了避免個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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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藥物副作用的發生而放棄服藥或治療，透過此篇資料之收集以及分析，應用於

未來對關懷員之教育訓練，期能有敏銳的觀察力及早發現病患在治療中所產生的

副作用，而達到最高的治療效果，因此本篇之研究調查結果，能提供結核病防治

策略中不同措施參考之依據。 

紀錄在都治計畫的現況與運用之探討 

台灣自 2006 年也開始採用標準的短程治療方式，讓每一位病人在監督之下服

下每一顆藥物，對於這些病患除了有臨床醫師、公衛護士之外，還有關懷員同時

進行監督管理。 

過去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地段公共衛生理人員在執行每一位病患的管理過程，

皆要求要有詳細的書面記錄，其主要的功能在於可以扮演專業人員之間的溝通橋

樑、班別輪替時交班病況，亦可作為醫療研究，甚至是法律糾紛發生時之重要憑

據。而護理人員紀錄是透過長期教育訓練以及實務訓練等過程而逐漸養成其專業

書寫技巧。在關懷員方面，疾病管制局「都治關懷員工作手冊指引」當中，其指

引內容雖然涵蓋有如何填寫治療日誌、如何觀察用藥、以及病患可能發生哪些副

作用等，但是對於實際書寫方式以及內容的要求並沒有詳盡之著墨或進行教育，

目前在實務工作紀錄方面，關懷員的書面記錄是用敘述性或者是勾選方式登載資

料。在敘述方面，由於訓練、個人經驗以及專業背景之不同，會產生許多紀錄上

的差異。 

本研究中，醫師、地段護士、以及關懷員等人對於研究對象使用一線藥物發

生副作用現象而被記錄到有視力、耳毒性症狀、腸胃症狀、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

皮膚過敏等副作用現象，皆以地段護士佔有比較高的比例（10.91％、5.71％、21.82

％、14.55％、25.45％），雖然在肝毒性、腎功能指數、血小板減少是以醫師紀錄

為主要（6.49％、1.82％、0.26％），推測是地段護士或是關懷員無實驗室數據而

未被記錄，不過仍值得商榷。多項研究也指出不同專業背景以及不同領域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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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偏差是難免的 [23-25]，本研究中，醫師、地段護士、關懷員等紀錄品質

有所差異，可能原因是病患在描述發生不適症狀時，通常是個人的主觀認知，也

有可能是關懷員記憶錯誤或是誤解病患描述而失真等，在這一方面，未來針對關

懷員無論是職前或是在職教育訓練，都應該教導如何詳實紀錄、紀錄應包含的內

容、甚麼時間內應完成等議題的加強。 

雖然目前無法從本研究目前所收集的資料中推測關懷員的紀錄成效是否比較

差，但從收集以及分析資料的過程中，初步認為關懷員在紀錄撰寫方面的教育訓

練顯然是不足夠的。因此對結核病患副作用紀錄撰寫品質的提升有 4 點建議： 

甲、 一般紀錄應以科學性的方式收集資料，可以從病患主觀敘述、客觀觀察

或是實驗室數據等取得，因此未來在教育訓練中應針對前述內容有系統

地進行教育訓練。 

乙、 為了避免地段護士與關懷員紀錄形成落差，應同時針對地段護士與關懷

員進行教育訓練，以減少因為不同角度而有不同觀測結果。 

丙、 對於紀錄內容應該更嚴謹要求與規範，甚至可以製作成檢核表，使紀錄

資料能成為法律上良好佐證資料。 

丁、 未來晉用關懷員時，應多加考量其素質，包括學歷、年齡、經驗、熱誠

等，避免因關懷員本身素質問題，導致紀錄品質無法有效提升。 

對於不同療程結果分析之探討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抗結核病藥物產生副作用是造成結核病治療失敗或失落

的重要影響因素 [26-29]，而在過去之研究（余明治、索任等，1997）也指出，

肺結核治療成敗的關鍵在於患者服藥的遵從性，如果病患因為藥物副作用發生而

自行中斷治療，最後將造成治療失敗，還可能引起抗藥性結核菌。 

本研究中，在醫師、地段護士以及關懷員紀錄中，治療 6 個月內療程中有被

記錄到發生副作用分別有 27.18％、45.31％、38.51％；治療 9 個月內療程中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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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到發生副作用分別有 82.52％、86.46％、82.43％；而在 12 個月內治療的療

程中，則分別有 97.09％、97.92％、97.30％，該分析資料顯示，有副作用發生被

觀察且紀錄，是隨著治療療程增加而增加，此現象有可能是應該觀察到的時機未

到，而未被觀察到。在Yee 的研究中提到，藥物副作用大多在開始服藥後 2 個月

內發生 [11]，也就是說，病患在服藥的早期就可以被觀察到副作用的發生。許

多文獻也一致指出，結核病病患在產生藥物副作用之後，會影響到服藥的遵從性

而中斷服藥，進而影響到治療成功率，因此，如何在早期發現藥物副作用的發生

更形重要，如此才能降低病患失落的機率。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為想了解記錄者評估或知道病患主訴發生副作用時，是否確實登

載，資料來源僅限於管理期間的檢驗資料、病人主訴或記錄者評估結果，

並未包括臨床病歷及其他病史資料等，對於研判病人是否真正發生副作

用有其限制，但應可初步了解副作用發生情形。 

(二) 醫師對於具有生命威脅性症狀，如肝功能指數異常的處理，常會直接停

用引起該症狀的可能藥物，不會進行試藥以釐清真正引起副作用的藥

物，因此對於藥物和副作用發生率的探討有其限制。 

(三) 由本研究只採用書面資料，無確實了解個案當時真實情形，所觀察到的

紀錄也大多數是在進行家庭訪視時病患所主訴症狀，何種標準才是符合

完整或是高品質紀錄並無資料可參考或比較，因此，本篇研究僅能針對

被紀錄情形進行探討或推測。 

(四) 在 3 種紀錄一致性上，因病患就醫頻率為每月 1 次，地段護士訪視頻率

為每月 2 次，關懷員訪視及送藥頻率為每星期 5 次，在觀察到副作用發

生時間點上並無法作客觀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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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以醫師相關紀錄而言，有 30.39％一線藥病人有副作用紀錄。同時被 3 種管

理紀錄登載到副作用者僅有 11.47％。  

二、 三種紀錄均顯示，無副作用者有較高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

但只有在醫師及關懷員紀錄中的 6 個月療程有達到顯著差異。 

三、 關懷員紀錄顯示，較早發現使用一線藥病患之副作用者，有較高的比例在

6、9 或 12 個月內完成療程，且以 9 個月療程達到顯著差異。 

四、 依醫師、地段護士及關懷員相關紀錄中，使用一線藥病患有副作用紀錄人

數比例以地段護士最多(53.51%)，使用二線藥病患有副作用紀錄人數比例

以醫師相關記錄最多(74.51%) 。 

五、 副作用記錄以視力減退、皮膚過敏、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肝毒性症狀等

4 類症狀較多，但地段護士或關懷員記錄到腸胃症狀也很多。 

六、 透過詳實的紀錄過程才能確實掌握病患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發生情形，進而

影響到治療的結果，並可作為專業人員之間溝通橋樑，甚至是發生法律糾

紛時的釐清管理責任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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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本資料須另附乙份於成果報告中） 

計畫名稱： 花蓮結核病都治計畫執行品質研究--都治計畫抗結核病藥物副

作用調查  

主 持 人： 李永盛            計畫編號：DOH98-DC-2003  

 
1.計畫之新發現或新發明 
對於副作用的處理是都治關懷員教育訓練中重要的課題之一，如及時將訊息回

應給醫師，以調整出對病患更適合的處方，相對地也能提高病患對關懷員的信

任，而改善服藥遵從情形，本計畫探討訊息紀錄的重要性，尤其以副作用發生

日期紀錄與療程長短有顯著相關性。 
 
2.計畫對民眾具教育宣導之成果 
本計畫在於探討不同治療管理者其副作用紀錄的重要性，未分析病患的行為和

藥物副作用的相關性，然病患自覺在服藥後產生身體不適應主動告知治療管理

者，以利調整出對病患更適合的處方。 
 
3.計畫對醫藥衛生政策之具體建議 
透過詳實的紀錄過程才能確實掌握病患治療過程中副作用發生情形，並有效以

團隊力量協助就醫進而影響到治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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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花蓮縣都治結核病患基本分析, 2008~2009.7 

項目 人數 % 

性別   
男 309  70.87 
女 127  29.13 

年齡   
20 歲以下  37   8.49 
21-40 歲  89  20.41 
41-60 歲 155  35.55 
61-80 歲  94  21.56 
81 歲以上  61  13.99 

治療結果   
治癒 159  36.47 
完治 195  44.72 
失落   9   2.06 
失敗   2   0.46 
因結核病死亡  20   4.59 
非結核病死亡  51  11.70 

療程   
6 個月內 165  37.84 
7-9 個月 140  32.11 
10-12 個月  49  11.24 
大於 12 個月  11   2.52 
療程中死亡  71  16.28 

服用藥物種類   
僅服用一線藥 385  88.30 
曾服用二線藥  51  11.70 

分離菌株抗藥性   
INH&RMP 抗藥   7   1.61 
INH 抗藥  24   5.50 
其他抗藥   5   1.15 
無抗藥 400  91.74 

總計 436 100.00 
a 其他抗藥包括 EMB 及 SM。 
 

 25



表二、花蓮縣使用一線藥及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基本分析 

一線藥 二線藥  
項目 

人數 % 人數 %  

χ2 
(p 值) 

性別       0.079
男 272  70.65 37  72.55  (0.779)
女 113  29.35 14  27.45   

年齡       4.010
20 歲以下  34   8.83  3   5.88  (0.405)
21-40 歲  82  21.30  7  13.73   
41-60 歲 138  35.84 17  33.33   
61-80 歲  79  20.52 15  29.41   
81 歲以上  52  13.51  9  17.65   

菌株抗藥性      64.113
有  17   4.42 19  37.25  (<0.001a)
無 368  95.58 32  62.75   

總計 385 100.00 51 100.00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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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花蓮縣使用一線藥及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之副作用紀錄及治療結果 
一線藥病患 二線藥病患  

項目 
人數 % 人數 %  

χ2 
(p 值) 

副作用發生情形(醫師紀錄)      38.261 
有副作用 117  30.39 38  74.51  (<0.001)
無副作用 268  69.61 13  25.49   

副作用發生情形(地段護士紀錄)       0.513 
有副作用 206  53.51 30  58.82  (0.474) 
無副作用 179  46.49 21  41.18   

副作用發生情形(關懷員紀錄)       3.677 
有副作用 157  40.78 28  54.90  (0.055) 
無副作用 228  59.22 23  45.10   

副作用種類(醫師紀錄)       2.564 
1 種  84  21.82 22  43.14  (0.109) 
大於 1 種  33   8.57 16  31.37   

副作用種類(地段護士紀錄)       0.043 
1 種 114  29.61 16  31.37  (0.836) 
大於 1 種  92  23.90 14  27.45   

副作用種類(關懷員紀錄)       0.671 
1 種  97  25.19 15  29.41  (0.413) 
大於 1 種  60  15.58 13  25.49   

副作用起始日(醫師紀錄)       0.655 
2 個月內  85  22.08 25  49.02  (0.418) 
大於 2 個月  32   8.31 13  25.49   

副作用起始日(地段護士紀錄)       0.664 
2 個月內 115  29.87 19  37.25  (0.415) 
大於 2 個月  62  16.10  7  13.73   

副作用起始日(關懷員紀錄)       2.276 
2 個月內 102  26.49 14  27.45  (0.131) 
大於 2 個月  55  14.29 14  27.45   

治療結果      15.811 
治癒或完治 322  83.64 32  62.75  (0.001a) 
失落、失敗或因 TB 死亡  21   5.45 10  19.61   

療程 I      25.349 
6 個月以內 163  42.34  2   3.92  (<0.001)
大於 6 個月 166  43.12 34  66.67   

療程 II      32.751 
9 個月以內 287  74.55 18  35.29  (<0.001)
大於 9 個月  42  10.91 18  35.29   

療程 III      25.471 
12 個月以內 324  84.16 30  58.82  (<0.001a)
大於 12 個月   5   1.30  6  11.76   

總計 385 100.00 51 100.00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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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花蓮縣使用一線藥都治結核病患之副作用被紀錄情形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週邊神經症狀   3   0.78  25   6.49  34   8.83
視力減退  30   7.79  42  10.91  38   9.87
耳毒性症狀   4   1.04  22   5.71  12   3.12
胃腸症狀  16   4.16  84  21.82  44  11.43
關節痛或尿酸值升  29   7.53  56  14.55  38   9.87
皮膚過敏  38   9.87  98  25.45  76  19.74
肝毒性症狀  25   6.49   5   1.30   0   0.00
腎功能指數異常   7   1.82 -a - - - 
血小板減少   1   0.26 - - - - 
副作用人數總計 b 117  30.39 206 53.51 157  40.78
總人數 385 100.00 385 100.00 385 100.00
a. 公衛護士及關懷員無抽血檢驗相關紀錄。 
b. 結核病患於整個療程中，曾經被紀錄到副作用的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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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花蓮縣使用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之副作用被紀錄情形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週邊神經症狀  1   1.96  5   9.80   7  13.73
視力減退  5   9.80  6  11.76   4   7.84
耳毒性症狀  3   5.88  8  15.69   6  11.76
胃腸症狀  3   5.88  9  17.65  14  27.45
關節痛或尿酸值升高  6  11.76  9  17.65   5   9.80
皮膚過敏 14  27.45 19  37.25  19  37.25
肝毒性症狀 24  47.06  3   5.88   0   0.00
腎功能指數異常  3   5.88 -a -  - - 
血小板減少  1   1.96 - -  - - 
副作用人數總計 b 38  74.51 30  58.82  28  54.90
總人數 51 100.00 51 100.00  51 100.00
a. 公衛護士及關懷員無抽血檢驗相關紀錄。 
b. 結核病患於整個療程中，曾經被紀錄到副作用的總人數。 
 



表六、花蓮縣使用一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之性別及年齡分析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有副作用 

人數(%)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性別   2.380   7.915    6.184 
男 89 (76.07) 183 (68.28) (0.123) 133 (64.56) 139 (77.65) (0.005) 100 (63.69) 172 (75.44) (0.013) 
女 28 (23.93)  85 (31.72)   73 (35.44)  40 (22.35)   57 (36.31)  56 (24.56)  

年齡   5.893   7.042   16.787 
20 歲以下  5 ( 4.27)  29 (10.82) (0.207) 16 ( 7.77) 18 (10.06) (0.134)  11 ( 7.01)  23 (10.09) (0.002) 
21-40 歲 22 (18.80)  60 (22.39)  46 (22.33) 36 (20.11)   32 (20.38)  50 (21.93)  
41-60 歲 48 (41.03)  90 (33.58)  81 (39.32) 57 (31.84)   73 (46.50)  65 (28.51)  
61-80 歲 25 (21.37)  54 (20.15)  43 (20.87) 36 (20.11)   29 (18.47)  50 (21.93)  
81 歲以上 17 (14.53)  35 (13.06)  20 ( 9.71) 32 (17.88)   12 ( 7.64)  40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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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花蓮縣使用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之性別及年齡分析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性別   3.064   1.266   0.187 
男 30 (78.95) 7 (53.85) (0.147a) 20 (66.67) 17 (80.95) (0.261) 21 (75.00) 16 (69.57) (0.665) 
女  8 (21.05) 6 (46.15)  10 (33.33)  4 (19.05)   7 (25.00)  7 (30.43)  

年齡   -b   -   - 
20 歲以下  2 ( 5.26) 1 ( 7.69)   1 ( 3.33) 2 ( 9.52)   2 ( 7.14)  1 ( 4.35)  
21-40 歲  6 (15.79) 1 ( 7.69)   4 (13.33) 3 (14.29)   3 (10.71)  4 (17.39)  
41-60 歲 14 (36.84) 3 (23.08)  13 (43.33) 4 (19.05)  11 (39.29)  6 (26.09)  
61-80 歲 11 (28.95) 4 (30.77)  11 (36.67) 4 (19.05)   9 (32.14)  6 (26.09)  
81 歲以上  5 (13.16) 4 (30.77)   1 ( 3.33) 8 (38.10)   3 (10.71)  6 (26.09)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b.進行卡方檢定時大於 20%細格數的期望值小於 5，且無法進行費雪精確檢定。 



表八、花蓮縣都治結核病患之 3 種副作用紀錄一致性比較 

項目 
醫師及地段護士 
均有記錄者 (人) 

醫師及關懷員 
均有記錄者 (人)

地段護士及關懷員

均有記錄者 (人) 
醫師、地段護士及關懷員

均有記錄者 (人) 

肌肉無力   0 (  0.00%)   0 (  0.00%)   0 (  0.00%)   0 (  0.00%) 

四肢末梢麻木   1 (  0.23%)   0 (  0.00%)   7 (  1.61%)   0 (  0.00%) 

視力模糊  22 (  5.05%)  12 (  2.75%)  15 (  3.44%)   8 (  1.83%) 

頭暈   4 (  0.92%)   1 (  0.23%)   8 (  1.83%)   1 (  0.23%) 

聽覺減退 - -   1 (  0.23%) - 

噁心   8 (  1.83%)   8 (  1.83%)  19 (  4.36%)   5 (  1.15%) 

食慾減退   2 (  0.46%)   2 (  0.46%)   1 (  0.23%)   0 (  0.00%) 

腹部不適   1 (  0.23%)   1 (  0.23%)   5 (  1.15%)   1 (  0.23%) 

關節痛  20 (  4.59%)  12 (  2.75%)  26 (  5.96%)  10 (  2.29%) 

皮膚起疹  45 ( 10.32%)  33 (  7.57%)  65 ( 14.91%)  32 (  7.34%) 

有副作用紀錄者  88 ( 20.18%)  61 ( 13.99%) 117 ( 26.83%)  50 ( 11.47%) 

總人數 436 (100.00%) 436 (100.00%) 436 (100.00%) 4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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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花蓮縣使用一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發生與治療情形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治療結果    1.417   0.234    0.289 
治癒成功  98 (91.59) 224 (94.92) (0.234) 186 (94.42) 136 (93.15) (0.629) 142 (96.67) 180 (93.26) (0.591) 
失落、失敗或因 TB 死亡   9 ( 8.41)  12 ( 5.08)   11 ( 5.58)  10 ( 6.85)    8 ( 5.33)  13 ( 6.74)  

療程 I   29.988   3.303   13.094 
6 個月內  28 (27.18) 135 (59.73) (<0.001)  87 (45.31)  76 (55.47) (0.069)  57 (38.51) 106 (58.56) (<0.001) 
大於 6 個月  75 (72.82)  91 (40.27)  105 (54.69)  61 (44.53)   91 (61.49)  75 (41.44)  

療程 II   2.989   0.249    5.569 
9 個月內  85 (82.52) 202 (89.38) (0.084) 166 (86.46) 121 (88.32) (0.618) 122 (82.43) 165 (91.16) (0.018) 
大於 9 個月  18 (17.48)  24 (10.62)   26 (13.54)  16 (11.68)   26 (17.57)  16 ( 8.84)  

療程 III   1.944   0.978    2.515 
12 個月內 100 (97.09) 224 (99.12) (0.179a) 188 (97.92) 136 (99.27) (0.406a) 144 (97.30) 180 (99.45) (0.178a) 
大於 12 個月   3 ( 2.91)   2 ( 0.88)    4 ( 2.08)   1 ( 0.73)    4 ( 2.70)   1 ( 0.55)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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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花蓮縣使用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發生與治療情形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有副作用

人數 (%)
無副作用

人數 (%)
χ2 

(p 值) 
治療結果   1.897   0.789   0.044 
治療成功 26 (81.25) 6 ( 60.00) (0.213a) 21 (80.77) 11 (68.75) (0.465a) 18 (75.00) 14 (77.78) (1.000a) 
失落、失敗或因 TB 死亡  6 (18.75) 4 ( 40.00)   5 (19.23)  5 (31.25)   6 (25.00)  4 (22.22)  

療程 I   0.424   0.377   0.110 
6 個月內  2 ( 6.67) 0 (  0.00) (1.000a)  1 ( 4.00)  1 ( 9.09) (0.524a)  1 ( 4.55)  1 ( 7.14) (1.000a) 
大於 6 個月 28 (93.33) 6 (100.00)  24 (96.00) 10 (90.91)  21 (95.45) 13 (92.86)  

療程 II   0.800   0.131   0.468 
9 個月內 16 (53.33) 2 ( 33.33) (0.658a) 13 (52.00)  5 (45.45) (0.717) 10 (45.45)  8 (57.14) (0.494) 
大於 9 個月 14 (46.67) 4 ( 66.67)  12 (48.00)  6 (54.55)  12 (54.55)  6 (42.86)  

療程 III   0.000   0.655   1.496 
12 個月內 25 (83.33) 5 ( 83.33) (1.000a) 20 (80.00) 10 (90.91) (0.643a) 17 (77.27) 13 (92.86) (0.370a) 
大於 12 個月  5 (16.67) 1 ( 16.67)   5 (20.00)  1 ( 9.09)   5 (22.73)  1 ( 7.14)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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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花蓮縣使用一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種類在不同療程間之差異分析 

副作用種類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療程 I   0.860   1.339   3.411 

6 個月內 22 (29.73)  6 (20.69) (0.354)  52 (49.06) 35 (40.70) (0.247) 40 (44.44) 17 (29.31) (0.065) 
大於 6 個月 52 (70.27) 23 (79.31)   54 (50.94) 51 (59.30)  50 (55.56) 41 (70.69)  

療程 II   0.002   0.023   0.129 
9 個月內 61 (82.43) 24 (82.76) (0.969)  92 (86.79) 74 (86.05) (0.881) 75 (83.33) 47 (81.03) (0.720) 
大於 9 個月 13 (17.57)  5 (17.24)   14 (13.21) 12 (13.95)  15 (16.67) 11 (18.97)  

療程 III   0.041   1.507   0.202 
12 個月內 72 (97.30) 28 (96.55) (1.000a) 105 (99.06) 83 (96.51) (0.327a) 88 (97.78) 56 (96.55) (0.645a) 
大於 12 個月  2 ( 2.70)  1 ( 3.45)    1 ( 0.94)  3 ( 3.49)   2 ( 2.22)  2 ( 3.45)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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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花蓮縣使用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種類在不同療程間之差異分析 

副作用種類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1 種 

人數 (%) 
大於 1 種

人數 (%)
χ2 

(p 值) 
療程 I   0.039   0.962   1.257 

6 個月內  1 ( 5.88)  1 ( 7.69) (1.000a)  0 (  0.00)  1 ( 7.69) (1.000a)  0 (  0.00) 1 (10.00) (0.455a) 
大於 6 個月 16 (94.12) 12 (92.31)  12 (100.00) 12 (92.31)  12 (100.00) 9 (90.00)  

療程 II   0.621   0.037   0.220 
9 個月內  8 (47.06)  8 (61.54) (0.431)  6 ( 50.00)  7 (53.85) (0.848)  6 ( 50.00) 4 (40.00) (0.691a) 
大於 9 個月  9 (52.94)  5 (38.46)   6 ( 50.00)  6 (46.15)   6 ( 50.00) 6 (60.00)  

療程 III   0.027   0.361   0.552 
12 個月內 14 (82.35) 11 (84.62) (1.000a)  9 ( 75.00) 11 (84.62) (0.645a) 10 ( 83.33) 7 (70.00) (0.624a) 
大於 12 個月  3 (17.65)  2 (15.38)   3 ( 25.00)  2 (15.38)   2 ( 16.67) 3 (30.00)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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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花蓮縣使用一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起始日在不同療程間之差異分析 

副作用發生日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療程 I   4.109   0.001    0.582 

6 個月內 16 (21.62) 12 ( 41.38) (0.043)  51 (46.36) 27 (46.55) (0.981) 38 (40.86) 19 (34.55) (0.446) 
大於 6 個月 58 (78.38) 17 ( 58.62)   59 (53.64) 31 (53.45)  55 (59.14) 36 (65.45)  

療程 II   0.380   0.135   10.758 
9 個月內 60 (81.08) 25 ( 86.21) (0.538)  97 (88.18) 50 (86.21) (0.713) 84 (90.32) 38 (69.09) (0.001) 
大於 9 個月 14 (18.92)  4 ( 13.79)   13 (11.82)  8 (13.79)   9 ( 9.68) 17 (30.91)  

療程 III   1.211   0.164    0.290 
12 個月內 71 (95.95) 29 (100.00) (0.557a) 107 (97.27) 57 (98.28) (1.000a) 91 (97.85) 53 (96.36) (0.628a) 
大於 12 個月  3 ( 4.05)  0 (  0.00)    3 ( 2.73)  1 ( 1.72)   2 ( 2.15)  2 ( 3.64)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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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花蓮縣使用二線藥都治結核病患副作用起始日在不同療程間之差異分析 

副作用發生日 
醫師紀錄 地段護士紀錄 關懷員紀錄 

項目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2 個月內

人數 (%)
大於 2 個月

人數 (%) 
χ2 

(p 值) 
療程 I   1.241   0.489   0.873 

6 個月內  2 (10.53)  0 (  0.00) (0.520a)  1 ( 6.67) 0 (  0.00) (1.000a)  1 ( 8.33)  0 (  0.00) (1.000a) 
大於 6 個月 17 (89.47) 11 (100.00)  14 (93.33) 7 (100.00)  11 (91.67) 10 (100.00)  

療程 II   2.010   0.028   0.220 

9 個月內 12 (63.16)  4 ( 36.36) (0.156)  7 (46.67) 3 ( 42.86) (1.000a)  6 (50.00)  4 ( 40.00) (0.691a) 
大於 9 個月  7 (36.84)  7 ( 63.64)   8 (53.33) 4 ( 57.14)   6 (50.00)  6 ( 60.00)  

療程 II   4.852   0.200   0.552 
12 個月內 18 (94.74)  7 ( 63.64) (0.047a) 12 (80.00) 5 ( 71.43) (1.000a) 10 (83.33)  7 ( 70.00) (0.624a) 
大於 12 個月  1 ( 5.26)  4 ( 36.36)   3 (20.00) 2 ( 28.57)   2 (16.67)  3 ( 30.00)  

a.為費雪氏精確檢定結果。 
 


